                                                                                                                                                                                                                                                                                                                                                                                                                                                                                                                                                                                                                                                                                                                                                                                                                                                                                                                                                                                                                                                                                                                                                                                                                                                                                                                                                                                                                                                                                                                                                                                                                                                                                                                                                                                                                                                                                                                                                                                                                                                                                                                                                                                                                                                                                           
采购需求
说明：
1、供应商须根据货物需求清单及参数要求、商务要求及其他要求提供对应的响应偏离表。
2、本章中带▲号条款为实质性内容要求，投标时必须满足。

	一、▲物品参数需求

	序号
	采购物品名称
	品牌
	数量
单位
	项目要求及物品参数需求

	1
	广西中医药大学仙 葫、明秀校区宿舍门锁拉手更换项目
	-
	 1项
	1、宿舍门锁拉手1362套（仙葫校区1256套，明秀校区106套）；
2、材料：产品为不锈钢多功能门锁拉手，主体采用不锈钢304以上材质
3、外形尺寸：330mm(长)×75mm(宽)，
把手厚度≧0.7mm，内置防撬板厚度≧1.6mm ，重量不含配件≧1780克。
4、内置搭配防撬板，零件：螺杆、螺杆套、正方形长钉、前后锁芯盖。
5、耐腐蚀性:拉手的耐腐蚀性能，即在不同环境下的抗腐蚀能力。耐腐蚀性可支持五年以上无明显褪色变色。
6、其它：拉丝抛光匹配银色外观，安装方式螺丝固定适配防盗门，及孔距适配原锁芯的门锁拉手，核心功能为实现有效的防盗。
7、把手门外向手柄必须固定不能开启门锁（门锁只能用钥匙开启），把手门内向手柄可以正常开启门锁。
8、质保时间：质保期2年
9、安装时间：签订合同后3个自然日内完成更换。

	
	
	
	
	

	二、▲商务需求

	服务期限及地点
	质保期：质保期为≧2年，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服务地点：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明秀校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一次性支付：本采购文件项下全部货物经最终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因财政厅年底封账、学校法定假期等不可抗力因素，付款时间按实际影响时长相应顺延。），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全部合同价款。

	三、▲其他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产品价、运输费（含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税费等费用。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货物或服务，投标人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投标人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人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投标总报价中。
技术支持
对于产品故障不能解决的问题，乙方应在24小时内派遣相关人员赶赴现场，24小时内维修完毕；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抢修，并于到达现场 24小时之内排除故障。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修复的或同一货物经2次维修后仍不能稳定、可靠运行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更换。返修或更换后的部件保修期应重新计算。
验收
1、到货验收：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应依据本合同及报价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及时进行验收。如发生所供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甲方有权退货或要求乙方进行更换、补齐，因此造成逾期交货的，乙方应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乙方应在接到甲方要求后2日内予以补救，所产生的费用及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2、安装调试：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在甲方指定时间内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安装调试所需的专用工具、备品备件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由乙方提供。
安装调试过程中，乙方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如因乙方原因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最终验收：货物经安装调试完成且符合技术要求后，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签署验收合格证明。如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的，乙方应当在2日内采取措施消除缺陷后重新申请终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5、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由甲方承担。
违约责任
（一）一般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延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延迟付款额3%的违约金。
3、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20 %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二）其他违约责任
1、本合同项下货物在交货、安装调试、验收及质保期等任何阶段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并选择下列一项或多项补救措施：
（1）由乙方采取措施消除设备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如果乙方不能及时消除缺陷，甲方有权自行消除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由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日内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和设备更换有缺陷的设备或用新的技术资料替换有错误的技术资料或补供遗漏的设备或技术资料等，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所遭受损失的数额，乙方必须降低货物的价格。
（4）退货，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全部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
3、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交货总额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3日不能交货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20 %的违约金。
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反向竞价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值 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5、乙方未能按约定要求履行保修义务的，每发生一次应向甲方支付 500元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因货物缺陷或乙方服务质量等问题造成甲方或任何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乙方应承担有关责任并作出相应赔偿。
 


[bookmark: _GoBack]
2
